
 

法務部調查局114年6月1日至11月30日偵查不公開檢討小組執行情形 

檢討期間 114年6月至114年11月 備註 

偵辦案數 

及初審情形 

共100案，經各業管單位初審，均無違反偵

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情形。 

新聞聯繫科先行蒐報

案件偵辦新聞報導資

料，嗣供業管單位進

行初審 

檢討小組會議 

複審案數、案名及

偵辦單位 

10案 

由檢討小組委員從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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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行複審，偵辦單位

亦參加檢討小組會議

提出說明 

案名 偵辦單位 

經濟部前綠能中心副

執行長鄭○涉貪案 
臺南市調查處 

文山一分局偵查隊長

貪瀆不法案 
新北市調查處 

ETmeta○宇宙吸金不

法案 
福建省調查處 

高雄殯葬業者夥同駭

客涉竊取119出勤系

統資訊案 

高雄市調查處 

中資港商○視達違法

來臺設營業據點案 
新北市調查處 

威京集團沈某違反證

交法等案 
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

建商金○泰詐貸3銀

行逾5億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新店戶政事務所人員

王○涉收賄賣個資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調查局組長劉○涉洩

密案 
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

第二波太○集團跨國

洗錢案 
臺北市調查處 

檢討小組會議審查

結果 
 經審查決議均無違反偵查不公開情形  

查辦件數及處分人

數 
0 

經調查後認定應予究

責(包含行政懲處或

刑事追訴)之人數 

 


